專題研究計畫(國科會)核銷標準作業流程(會室SOP-006)
依據：景文科技大學會計制度

 辦理時程                       項目                                  負責人
出納組承辦人                                                  會計室承辦人


                                                                   會計室承辦人



                               研發處承辦人

                                                                   會計室承辦人

                                計畫主持人



                               會計室承辦人

                      通過                                      計畫主持人

                                                                   會計室承辦人

                                                                     相關主管
                                      正本憑證歸還計畫主持人


                                                                   會計室承辦人


                                                                   會計室承辦人
                                                                    計畫主持人
                                                                     相關主管

                                                                   會計室承辦人


注意事項：
1.收到撥款通知後儘速取得經費核定清單，鍵入預算執行系統。
2.依據支出憑證證明規則規定詳實審核支出憑證。

3.支出憑證粘存單正本應由計劃主持人妥慎保管，於計劃結案後送環國科會。
收到行政院國科會撥款通知





彙總出納組匯入款日報表





通知計畫主持人核銷





研發處提供行政院國科會經費核定清單





覆核核銷憑證





退回給計畫主持人補正





支出憑證黏存單呈核





製作傳票入帳(附憑證影本)





傳 票 呈 核





結案





計畫主持人自行將憑證裝訂成冊及製作收支明細報告表送研發處及會計室





憑證影印本專卷歸檔





不通過





隨到隨辦





隨到隨辦





隨到隨辦





隨到隨辦





隨到隨辦








隨到隨辦





隨到隨辦





隨到隨辦





隨到隨辦








